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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亚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纪律处分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给予河南亚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

员纪律处分的决定》（股转系统发[2019]961 号》 

收到日期：2019 年 5 月 27 日 

生效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1、河南亚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能源），住所：河南省商丘市

开发区商永路南侧（商亳高速入口西 100米）。 

2、刘红军，男，1971 年 4月出生，亚太能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时任亚太

能源董事长。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未按规定披露 2018 年半年报、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公司及控股股东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未及时披露、5%以上股份被司法冻结未及时披露、子公司停产未

及时披露、对外担保未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

资金占用且未披露。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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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嫌违规事实： 

 1、未按规定披露 2018年半年报 

  公司未按规定披露 2018年半年报。 

  2、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 

  2016 年 9月 1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王一如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并于 2016年 12 月 20日就该案作出民事调解。该诉讼涉及金额 1600 万元，

占公司 2016年 6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7%，属于重大诉讼。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26日补充披露上述诉讼。 

  2017 年 6月 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银领融资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诉公司及子公司河南星火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火公司”）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向公司及星火公司下发传票，并于 2017年 11月 21日公开审

理此案，公司及星火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应诉。该诉讼涉及金额

2022.65万元，占公司 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2.25%，属于重大诉讼。公司

于 2017 年 12月 26日补充披露上述诉讼。 

  2017 年 10月 9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曹军、伊翠芝诉公司及子

公司星火公司、河南格润斯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润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进行立案，后下发传票要求公司及子公司于 2018年 3月 20日到庭应诉。

该诉讼涉及金额 2700 万元，占公司 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6.35%，属于重

大诉讼。公司于 2018 年 4月 3日补充披露上述诉讼。 

  2018 年 2月 1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进行公告送达。该诉讼涉及金额 2450 万

元，属于重大诉讼。公司于 2018年 6月 28日补充披露上述诉讼。 

  3、公司及控股股东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及时披露 

  公司及子公司星火公司分别于 2017年 7月 6日、2017年 4月 21日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公司控股股东刘红军于 2017年 4月 13日、2017年 7月 6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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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6日补充披露上述事项。此后，公司、

星火公司及刘红军又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均未进行信息披露。 

  4、5%以上股份被司法冻结未及时披露 

  2016 年 10月 20 日，刘红军所持公司 1370 万股股份被司法冻结，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5%，公司未对上述事项进行披露。2017 年 1月 10日，刘红军所持公

司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5%，公司于 2017年 6月 2 日补充

披露上述事项。此后，刘红军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又多次被司法轮候冻结，公司均

未进行信息披露。 

  5、子公司停产未及时披露 

  2016 年 6月 7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环保住建局向星火公司出具《关

于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督导函》，要求其对燃煤锅炉进行整改。2016 年 7

月，星火公司停产并开始进行锅炉拆改，截至目前仍未复产。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6日补充披露上述事项。 

  6、对外担保未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 

  挂牌以来，公司及子公司星火公司、格润斯累计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14 笔，

涉及担保金额 7286万元。公司均未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担保履行审议程序并披

露。  

  7、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 

  2016 年 10月，公司与李俊男签署《借款及保证协议》，约定由李俊男向公

司借款 100万元，借款期限 12个月，由刘红军提供担保；2017年 3 月，公司与

刘瑞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刘瑞华向公司借款 600万元，借款期限 3 个月，

由刘红军提供担保。公司未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 

  8、资金占用且未披露 

  挂牌以来，公司及子公司星火公司、格润斯向控股股东刘红军、赵峻烽、河

南省中东石化有限公司、商丘市浩正商贸有限公司、商丘市恒兴石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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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华信商贸有限公司、商丘市亚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商丘亚创商贸有限公

司、虞城县恒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河南富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支付大额资金

共计 19710.40 万元，经刘红军承认，上述资金均为其本人使用，截至 2018 年 6

月 30日，上述占用资金余额为 11735.90万元。上述行为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公司未进行信息披露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亚太能源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1.4条、第 1.5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股转系统公告[2013]3 号，以下简称《信披细则

（试行）》）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股转系统公告[2017]664 号，以下简称《信披细则》）

第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刘红军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业务规则》第 1.4 条、第

1.5条、第 4.1.4条，《信披细则》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6.2 条、第 6.3 条，《信披细则》（试

行）第四十七条以及《信披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给予亚太能源、刘红军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 

对于上述惩戒，将计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诚信档案。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违规行为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采取措施减少违规

行为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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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违规担保行为造成公司承担连带债务、公司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等对公

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采取措施减少对财务方面的不利影响。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公司已成立投资者沟通小组，通过电子邮件（yatainengyuan888@163.com）

以及董秘办公室电话（ 0370-3166586）、公司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

15951526858、公司联系人高先生，联系电话 15539092299 多种方式做好投资者

的沟通及诉求登记工作，并就做好切实可行的处置方案后，适时召开股东大会。 

2、公司管理层已经着手与公司各利益关联方磋商，寻求公司未来发展的规

划与方案。 

3、公司拟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来摆脱财务困境、以期恢复

企业经营能力。 

4、公司正在积极向第三方寻求资金支持并合作，洽谈恢复子公司先期年产

3 万吨生物柴油业务，恢复公司“造血功能”，尽快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生物柴油

的投产。 

5、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刘红军及其他担保债务人偿还债务，减少公司承担

的债务压力。 

6、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公告编号：

2016-053），公司在生产经营稳定前提下，未来可能聘请专业机构专门负责与投

资者的和解工作，包括并不限于回购安排等。 

公司拟采取措施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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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予河南亚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纪律处分的决

定》（股转系统发[2019]961 号》 

 

 

 

河南亚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8 日  


